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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本次辦理之減資基準日、減資換股基準日、嗣後因本公司股本發生變動致

減資比例因此而須調整時，或因法令變更或主管機關審核要求及其他相關

未盡事宜，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依公司法或其相關法令規定全權處理

之。 

5. 本次減資換發新股，其權利義務與原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相同。 

6. 本次減資緣由、健全營運計畫書及落實執行之控管措施請參閱附件二，健

全營運計畫書辦理情形及執行成效將提次年股東會說明。 

7. 敬請  公決。 

決  議：經票決結果，本案照案通過，表決結果如下： 

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（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）共計 12,826,071 權。 

表決結果 
佔出席股東

表決權數％ 

贊成權數 12,684,540 權 
98.89% 

(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98,110 權) 

反對權數 79,339 權 
0.61% 

(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79,339 權) 

無效權數 - 權 0.00% 

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62,192 權 
0.48% 

(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50,162 權) 

四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股東發言摘要：股東戶號 51524發言詢問南港辦公室使用情形，主席裁示由列席財務經

理回覆，財務經理表示該辦公室已出租，並說明租金及續約情形。 

五、散會。 

（本次常會紀錄僅載明會議進行要旨，且僅載明對議案之結果；會議進行內容、程序

及股東發言仍以會議影音為準。） 


